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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
1.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五日南投縣

政府府抽驗字第09501286850號函

訂定全文21點 

2.中華民國97年3月日府查核字第

09700621180號函頒修正 

3.中華民國107年8月17日府查核字第

1070181268號函頒修正 

4.中華民國108年5月29日府查核字第

1080121523號函頒修正 

5.中華民國110年7月19日府查核字第

1100165215號函頒修正 

6.中華民國114年3月17日南投縣政府

府查核字第1140066686號函修正全

文十一點，並自即日生效 

一、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依據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簡稱

本法）第七十條第三項設立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（以下

簡稱查核小組），並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、工程

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及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

第十八點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查核小組查核工程之範圍如下： 

（一）本府、本府所屬機關及南投縣所轄鄉（鎮、市）各

機關（以下簡稱機關）辦理之工程。 

（二）本府、本府所屬機關及南投縣所轄鄉（鎮、市）各

機關補助或委託其他機關、法人或團體辦理之工程

，而適用本法之規定者。 

三、查核小組任務為辦理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查核及一般工程

品質抽驗等事宜，全生命週期查核包含工程設計查核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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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施工查核（含材料驗廠）及維護管理查核： 

（一）工程設計查核及維護管理查核依南投縣政府公共工

程全生命週期查核實施計畫辦理查核作業；工程施

工查核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辦理，併三級

品質管理制度及個案工程契約規定，查核工程品質

及施工進度。 

（二）一般工程品質抽驗，以執行中之工程案件均為抽驗

對象，查核小組得視工程性質且不分採購金額隨時

抽驗，抽驗案件由查核小組依程序簽報召集人核定

後執行。 

四、查核小組成員及權責劃分如下： 

（一）查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本府秘書長兼任，綜理

工程施工查核事宜，並置副召集人二人至三人，由

本府採購中心主任兼任，另一人或二人由縣長指派

本府參議或秘書兼任，承召集人之命，協助處理相

關事宜。 

（二）查核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本府工務處品質管理

科科長兼任，承召集人、副召集人之命，處理查核

小組日常事務；置工作人員若干人，由本府工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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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管理科人員兼任，協辦查核小組業務。 

（三）查核小組，由本府指派各單位土木工程職系或建築

工程職系等相關職系之秘書、技正、專員、科長及

課長等人員兼任內派查核委員；外聘查核委員由行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工程會）所建置之

專家名單中遴選，簽報縣長核定，於實施個案工程

查核時聘兼之，並於完成查核且無待處理事項後免

兼。 

（四）實施個案查核時，查核委員至少應有二人出席，其

中外聘查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

始得為之。 

（五）當次查核工作及扣點會議之主持人為查核領隊，其

任務為指揮整合查核作業程序、齊一品質語言及調

解查核委員不同意見之爭點並宣布查核結果。查核

領隊由召集人、副召集人、執行秘書或本府內派查

核委員中遴選一人擔任之。 

（六）查核會議結果須經由當次委員多數決議，再由主持

人宣布。 

（七）當年度內派委員出席次數達三次者核予嘉獎一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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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八次者核予記功一次；出席次數達三次以上且評

量成績平均達八十五分者，得另核予嘉獎一次。 

五、查核時，為確保工程施工查核作業符合實務與評分要求及

執行職務之專業與公正客觀，查核委員應遵循工程會頒訂

之工程施工查核委員查核注意事項，並以現場查核為主，

書面文件為輔，以符工程實際及評分權重。 

六、工程施工查核各項書表格式，依工程會最新修訂版本之格

式製作；查核缺失改善成果表依南投縣政府工程查核缺失

改善成果文件製作注意事項格式製作。 

七、查核小組辦理一般工程品質抽驗，其主要業務範圍如下： 

（一）工程品質抽驗以工程進度達百分之二十且未竣工前

為適合之抽驗時機，另於民眾檢舉、報章媒體報導

或縣長交查案件時，不受工程進度限制。 

（二）工程品質抽驗項目如下： 

1.工程施工情形（針對鋼筋綁紮、基礎尺寸等隱蔽

物查驗）。 

2.混凝土厚度鑽心取樣。 

3.混凝土強度鑽心取樣及試驗。 

4.瀝青混凝土鑽心取樣及試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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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鋼筋取樣及試驗。 

6.其他依契約規範試驗項目。 

（三）工程品質抽驗時，機關及監造、施工廠商均應派員

會同辦理；另查核小組得以組成專案方式邀請政風

或主計單位派員監辦。 

（四）工程品質抽驗作業內容： 

1.工程施工情形（構造物審視），現場查看構造物

有無按圖施工，測量構造物（例鋼筋綁紮、基礎

尺寸等隱蔽物）與設計圖標示尺寸是否相符，並

詳細記錄檢查結果及相關缺失情形。 

2.各項試驗依工程契約辦理。 

（五）抽驗人員執行工程抽驗後，應將抽驗情形及送驗結

果，分別詳實記載於抽驗紀錄表，如有材料試驗報

告應依工程契約規定送請品管人員判讀後，一份由

機關自行存查，另一份送查核小組備查。 

（六）抽驗不合格之處理： 

1.不合格之構造物應依工程契約之規定範圍辦理改

善，所有支出（包括供應材料及損失等）均由廠

商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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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機關應訂定期限責成監造單位督促施工廠商依限

改善完成，並將處理情況填表由監造單位審查簽

章報機關複核，機關應即會同監造單位及施工廠

商實地勘查，依抽驗所列缺失項目確實核對改善

無誤後，紀錄一份由機關自行存查，另一份送本

府查核小組備查，並應登載於當日施工日誌及監

造報表中。 

3.抽驗缺失改善應檢附改善前、中、後之照片及試

驗報告佐證。 

（七）辦理工程品質抽驗之相關經費，由各工程之管理費

項下支應。 

八、查核小組每年應辦理工程施工查核之件數比例應達當年度

所屬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工程標案（不含補助及委託

其他機關辦理案件）之百分之十為以上，且各規模之工程

應查核件數如下： 

（一）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標案，不低於當年度執行工

程標案之百分之二十，且不得少於二十件；當年度

執行工程標案未達二十件者，則全數查核。 

（二）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之標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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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件以上；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十五件者，

則全數查核。 

（三）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標

案，十件以上；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十件者，

則全數查核。 

九、查核小組應依前點規定之查核件數，視工程推動情形安排

時機辦理查核： 

（一）受查核工程如有解約、停工（含變更設計）等或其

他無法進場施工因素，機關得備妥經其確認之相關

文件申請查核取消或改期作業。 

（二）受查核之機關如遇有受查案件已申報竣工情形，得

提供竣工核備文件申請取消查核作業，查核小組將

視年度查核進度評估准駁。 

（三）工程施工查核之施工期間計算基準，自工程開工日

起至驗收完成日止。 

十、外聘查核委員之出席費及交通費，由受查核之機關支應，

非本府辦理工程者，受查核時費用由查核小組編列相關預

算支應。查核小組所需經費，由本府工務處年度預算編列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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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查核小組得每年訂定查核計畫說明書，並將該年度查核

政策納入執行。 


